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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0）

採納新中文名稱

繼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日收到香港公司註冊處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九
日簽發之海外公司更改名稱登記證明書後，本公司於聯交所買賣之股票將於二零
零四年十一月五日起採用「榮暉國際」之新中文簡短股份名稱。

本公司現有已發出只有本公司英文名稱之股票將繼續享有持有權之證明及在買賣
及結算時仍屬有效。印有本公司英文及新中文名稱之新股票只會在發新股票時發
出。本公司將不會就現有股票換發新股票有特別安排。

謹提述榮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之公佈有關本
公司股東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採納「榮暉國際集團有限
公司」為新中文名稱之特別決議案。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日收到香港公司註
冊處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簽發之海外公司更改名稱登記證明書。

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買賣之股票將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五
日起採用「榮暉國際」之新中文簡短股份名稱。

本公司股東之權利將不會因本公司採納中文名稱（作識別用途）而受到影響。現只有本
公司英文名稱之股票將繼續享有本公司已發出普通股份持有權之證明及在買賣結算及
登記時仍屬有效。印有本公司英文及新中文名稱之新股票（「新股票」）只會在發新股票
時發出。本公司將不會就現有股票換發新股票有特別安排。

承董事會命
榮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陳蔚瑋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日

截至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1)林富華先生、許業榮先生及
黃承龍先生；及 (2) 獨立非執行董事：楊國榮教授、麥錦誠先生及黃紹開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